
本合同☑是/□否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政府采购合同

甲方（采购人）：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民政局

住所地： 济源市黄河大道中段

乙方（中标人）： 济源市众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住所地： 河南省济源市东夫居委会东夫大街 110 号

为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乙方于

2023 年 10 月 7 日参加了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民政局 组织的

“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民政局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

服务能力项目、采购计划编号：济源采购－2023-529 ”政府采购活动，

经评标委员会评审确定乙方为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民政局政府购买

服务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项目 中标人，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和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等4部门《关于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基层

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以及招标文件要求，经甲乙双方

协商一致，签订本政府采购合同。

第一条：乙方基本情况

机构全称：济源市众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任恒

组织机构代码：91419001MA47Q20B8T

注册机关：济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系电话：18539115511

常驻地址：河南省济源市东夫居委会东夫大街 110 号

第二条：服务项目内容、期限、地点

1.乙方必须按照甲方的要求，提供 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



力项目服务 ,具体服务内容包括：

（1）主要从事基层经办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

救助等服务时的对象排查、家计调查、主动发现、入户走访、政策宣

传、业务培训、绩效评价等工作。

（2）专业培训，培训有关内容有：低保、特困、临救、低收入等

社会救助政策解读，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及信息化管理培训。培训课时

15个课时，培训人数 600 人次 ；

（3）在服务周期内，确保队伍足够稳定，并满足基层服务对象的

总任务量。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的人力资源为 38 人 ；

2.服务期限为：自2023年10月09日至2024年10月09日止,服务周期

为一年。

3.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的同行政区域内的任何地点。

第三条：提供的服务项目必须符合服务标准（规范）或者有关要

求：

（项目内容、项目标准、数量要求、质量标准）

1.服务内容：主要从事基层经办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临时救助等服务时的对象排查、家计调查、主动发现、入户走访、

政策宣传、业务培训、绩效评价等工作；

2.技术要求：在服务周期内，确保队伍足够稳定，并满足基层服

务的总任务量。乙方为本项目提供的人员为 38 人；

3.资料保管：建立并完善的服务记录和活动档案，专人负责，确

保相关服务资料完整、准确、安全和有效利用；

4.乙方提供社会救助专业人才培训，培训有关内容：培训有关内

容有：低保、特困、临救、低收入等社会救助政策解读，家庭经济状

况认定及信息化管理培训。培训课时 15 个课时，培训人数 600 人



次 ；

5.乙方在服务期限内，保证拟投入本项目人员稳定，如在服务期

限内需更换人员，需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更换；

6.乙方投报的人员工资及社会保障资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

缴纳比例不低于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规定的最低标准；

7.项目指标：1、项目年度服务计划 1 份；2、项目服务月报 12 份；

3、项目总结报告 1 份。

第四条：支付标准

根据（豫政〔2021〕33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河南省最低

工资标准的通知，乙方投报的人员工资不得低于济源示范区最低工资

标准。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按照目前济源示范区社会保险相应规定执行。

第五条：合同金额及支付方式

1.乙方按合同要求完成服务，经甲方考核确认后向乙方支付服务

总价款：158.612064万（大写） 壹佰伍拾捌万陆仟壹佰元贰拾元陆角

肆分 。

2.支付方式

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30%为预付款，同时

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供预付款等额的保函或预付款承诺函。乙方按合

同约定，按时高质量实施应履行服务项目的内容；采购人按照项目进

度支付资金，合同期满前，采购人支付资金达到合同金额的90%；项目

验收通过且供应商提供发票后，采购人将剩余款项支付至合同约定的

供应商账户；前期乙方未按合同规定完成项目内容的，甲方有终止合

同的权力。

第六条：合同的终止



1.合同期满，双方未续签的；

2.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合同，上年度绩效评价结果不合格的；

3.乙方服务能力缺失，致使服务无法正常进行的；

4.发生政策或服务对象变化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

行的；

5.发现乙方已不符合《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府购买服

务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豫财综〔2016〕11 号）和省民政厅、

省财政厅等4部门《关于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

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豫民〔2018〕2号)规定的承接主体应具备的条

件，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

第七条：项目绩效评估

乙方承接服务项目后，由甲方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过程跟踪和必

要监督。项目完成后，甲方会同相关部门对乙方项目的工作绩效、服

务对象受益情况、公众满意度等进行绩效评估，必要时对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审计。

第八条：双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负责在协议签订前确定购买项目的实施标准或规范。

2.按期了解掌握项目进度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必要的监督检查。

3.适时组织第三方对乙方实施项目情况进行评估。

4.按约定支付资金。

5.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有权根据实际工作情况，随时书面通知乙

方调整人员数额或岗位。

（二）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可要求甲方按本合同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项目经费。

2.乙方应按时、按标准完成项目任务。

3.不得再委托或转包服务项目。

4.应按要求按期如实报告项目进展情况。

5.乙方未能按期完成的约定服务内容，应将相应款项返还甲方。

6.乙方应对其聘请员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按时依法交纳各项社

保费用，并报甲方备案。

7.乙方所聘人员及员工与甲方之间不存在不形成任何劳动或劳务

关系。双方合同期满或解除后，其聘用人员的解聘及由此产生的后果

由乙方承担。

第九条：违约责任

（一）违约行为：

除不可抗力外，甲方无故终止项目、不按期委托评估项目、不按

约定付款、不能按约定结算等故意违反约定的行为视为违约；

除不可抗力外，乙方未按约定完成目标任务、不能达到约定标准

（规范）、有意拖延项目实施或者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存虚假欺骗等行

为视为违约。

（二）违约责任：

按项目总价款的 5 %的金额设立违约金。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因违约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

应当赔偿。甲乙双方违约的，各方应进行平等协商。协商不成的，可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乙方违约的，甲方有权采取单方面终止合同、取消乙方承接主体

资格、追回拨款的本金和利息，并要求支付违约金。



第十条：奖罚规定

合同期间，甲乙双方可采取一定的形式对聘用人员进行考核，考

核不合格者，乙方应予以处罚（降薪或罚款）、调整岗位，直至解聘。

第十一条：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乙方、财政部门各执一份，

经甲、乙方法定代表人签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未尽事宜，可以另行

制定补充条款，补充条款与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单位名称：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民

政局

单位名称：济源市众宇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济源市黄河大道中段88号
地址：济源市东夫居委会东夫大街

110 号

电话：0391-6663328 电话：18539115511

签约日期：2023年10月09日 签约日期：2023年10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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